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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共 江 苏 省 委 组 织 部
江苏省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江 苏 省 财 政 厅

 

苏组通〔2016〕6 号 
 

 

关于做好2016～2017年度省市委帮扶工作队 

队员选派工作的通知 
 

省各“五方挂钩”帮扶协调小组成员单位，各有关市、县（市、

区）委组织部、扶贫办、财政局： 

省委、省政府决定，2016～2017 年继续选派帮扶工作队队

员到苏北经济薄弱地区开展帮扶工作。根据全省扶贫开发工作会

议精神，现就做好省市帮扶工作队队员选派和挂钩帮扶等有关工

作通知如下。 

一、选派范围 

2016～2017 年，省委向苏北地区的丰县、睢宁县、灌云县、

灌南县、淮安区、淮阴区、涟水县、响水县、滨海县、沭阳县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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泗阳县、泗洪县等 12 县（区）派驻帮扶工作队，任期 2 年，队

员兼任经济薄弱村第一书记。本轮帮扶工作结束时，建立扶贫开

发重点县（区）考核退出机制，依据考核结果退出 6 个县（区）。

省委未派驻帮扶工作队的县（市、区），由相关市委派驻帮扶工

作队。省未派驻第一书记的省定经济薄弱村，由相关市、县（市、

区）负责派驻第一书记，确保全覆盖。 

二、选派任务 

2016～2017 年，省计划选派帮扶工作队队员 282 名，其中

派驻徐州市 42 名，连云港市 50 名，淮安市 67 名，盐城市 44 名，

宿迁市 73 名，留省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帮助工作 6 名（省

委组织部、省委宣传部、省财政厅、省统计局、省工商联、省盐

业集团各 1 名）。 

省委帮扶工作队队员由省各“五方挂钩”帮扶协调小组成员

单位选派。组长单位各选派 2 名优秀干部，其中，1 名正处职干

部担任工作队队长并挂任驻点县（区）委副书记，另 1 名干部兼

任经济薄弱村第一书记；副组长单位各选派 2 名优秀干部，其他

成员单位（农业龙头企业、民营企业除外）各选派 1 名优秀干部，

均兼任经济薄弱村第一书记。（选派单位名单详见附件 1） 

各有关市、县（市、区）要根据本地省定经济薄弱村数量，

参照省里做法，确定选派数量，落实选派任务。未派驻省委帮扶

工作队的县（市、区），由市委选派 1 名处级干部担任市委帮扶

工作队队长并挂任驻点县（市、区）委副书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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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人选条件和要求 

帮扶工作队队员总的条件和要求是：政治素质好，坚决贯彻

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，热爱农村工作；有较强工作能力，敢于

担当，善于做群众工作，开拓创新意识强；事业心和责任感强，

作风扎实，不怕吃苦，甘于奉献；中共党员；县处级、乡科级干

部或相应职务层次干部；年龄一般在 45 岁以下；有 5 年以上工

作经历；身心健康。 

后备干部、工作表现突出且发展潜力大的年轻干部优先，有

农村工作经验或涉农方面专业技术特长的优先，愿意回原籍原乡

原村的优先。鼓励因年龄原因退出领导岗位、尚未退休的干部积

极报名。 

各有关单位要切实把好选派干部的政治关、品行关、廉政关

和能力关，注重选派政治素质好、工作能力强、作风过得硬、自

我要求严的优秀干部。 

四、队员主要职责 

根据《中共江苏省委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组织实施脱贫致富

奔小康工程的意见》（苏发〔2015〕35 号）、《关于做好选派机关

优秀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工作的通知》（组通字〔2015〕24 号）

精神和要求，各级选派的帮扶工作队队员（第一书记）要在县乡

党委领导和指导下，紧紧依靠村党组织和各方支持，带领村“两

委”成员开展工作，注意从派驻村实际出发，抓住主要矛盾、解

决突出问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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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强基层组织。重点是协助配齐配强经济薄弱村“两委”班

子，着力解决班子不团结、软弱无力、工作不在状态等问题，防

范应对宗族宗教、黑恶势力的干扰渗透，物色培养村后备干部；

严格落实“三会一课”、民主评议党员等组织制度，做好党组织

设置、发展党员、党员教育管理等工作；推动落实村级组织工作

经费和服务群众专项经费、村干部报酬和基本养老医疗保险、村

综合服务中心和服务设施建设等，充分发挥村党组织领导核心作

用。 

推动精准扶贫。重点是大力宣传党的扶贫开发和强农惠农富

农政策，深入推动政策落实；带领驻点村开展低收入农户识别和

建档立卡工作；按照“一村一策”要求，与村“两委”一起制订

实施发展规划和脱贫计划；组织落实扶贫项目，参与整合涉农资

金，积极引导社会资金，促进经济薄弱村、低收入农户脱贫致富；

帮助选准发展路子，培育农民合作社，增加村集体收入，增强“造

血”功能。 

兴办惠民实事。重点是推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整改

事项落实，带领村级组织开展为民服务全程代理、民事村办等工

作，打通联系服务群众“最后一公里”；围绕村级新“八有”建

设、发展集体经济、村庄环境整治等重点工作，积极争取政策、

资金、项目、人才、技术等支持，推动脱贫致富奔小康措施落地

见效；经常入户走访，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，关心关爱低收入

户、五保户、残疾人、农村空巢老人和留守妇女儿童，定期走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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慰问老党员、老干部、老模范。帮助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。 

加强基层治理。重点是推动完善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

村民自治机制，落实“四议两公开”，完善村务监督委员会工作

机制，促进村级事务公开公平公正，妥善解决优亲厚友、暗箱操

作、损害群众利益等问题；培育经济合作类、公益服务类等社会

组织，完善服务体系，提高村级组织为民服务能力；帮助村干部

增强法治意识，提高依法办事能力，指导完善村规民约，弘扬文

明新风，促进农村和谐稳定。 

五、管理考核 

省市帮扶工作队队员的管理和有关待遇，按照省委组织部

《关于做好选派优秀机关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工作的实施意见》

（苏组通〔2015〕66 号）、《关于加强到村任职第一书记管理的

办法（试行）》（苏组通〔2015〕68 号）规定执行。对省派帮扶

工作队队员（第一书记），任期内省财政按照每人每年 7.5 万元

的标准安排专项工作经费。各地要保证本级所派第一书记工作经

费，具体由各地财政统筹安排。 

各级选派到同一县（市、区）的帮扶工作队队员，由省、市

帮扶工作队临时党组织负责统一管理，由县（市、区）委组织部、

扶贫办、乡镇党委和派出单位共同负责日常管理，以县（市、区）

委组织部、乡镇党委管理为主。帮扶工作队队员兼任村第一书记，

不占村“两委”班子职数，不参加换届选举。任职期间，原则上

不承担派出单位工作任务，原人事关系、工资和福利等待遇不变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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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组织关系转到村。每月驻村工作时间应有 20 天左右。 

派出单位不得自行调换队员，确因特殊需要中途调换的，须

报经省委组织部和省扶贫办同意，并确保调换人员及时到岗，保

持帮扶工作有序开展。要定期听取队员工作汇报，适时到村调研，

指导促进工作。对选派队员要安排定期体检，办理人身意外伤害

保险，额度不低于 50 万元，参照本级财政规定的差旅费伙食补

助标准给予适当生活补助，并帮助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。 

队员参加工作队年度考核，被评为优秀等次的，不占派出单

位优秀等次指标。任职期满，由省委组织部、省扶贫办会同派出

单位进行考察，考核结果作为评选先进、提拔使用、晋升职级的

重要依据。任职期间表现优秀的在同等条件下优先使用。对工作

不认真、不负责的给予批评教育，造成不良后果的及时调整和处

理。 

六、组织领导 

选派帮扶工作队队员，是省委、省政府实施脱贫致富奔小康

工程的重要举措，是培养锻炼干部的有效途径，做好这项工作意

义重大。各有关单位要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、大局意识和责任意

识，加强领导，精心组织，密切协作，严格把关，认真做好选派

工作。扶贫部门要开展涉农、扶贫等政策培训，加强业务指导。

发展改革、教育、科技、民政、财政、人社、国土资源、住建、

交通、水利、农业、文化、卫生计生等部门和总工会、共青团、

妇联组织要充分发挥作用，共同做好工作。 



 

─ 7 ─  

省各“五方挂钩”帮扶协调小组牵头单位每年至少组织召开

一次帮扶协调会议，按照省委、省政府提出的要求，认真听取省

委驻县（区）帮扶工作队工作汇报，明确并落实各成员单位的年

度帮扶任务，共同做好挂钩帮扶工作。各成员单位都要将挂钩帮

扶工作列为本单位重要事项，明确具体分管领导，指定责任处室

负责人作为联络员，认真落实本单位承担的挂钩帮扶任务。 

请各有关单位按照选派计划，对照选派条件，认真抓好落实。

队长人选确定前须与省委组织部沟通。请于 2016 年 1 月 29 日前

报送拟推荐帮扶工作队队员人选名单、简要情况表、现实表现材

料（登录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网站下载样表），同时报送本单位

分管领导、联络员名单（姓名、性别、单位职务、办公室电话、

手机号码）。其中，队长人选材料，请报送省委组织部干部一处，

电子材料发至 83393865@163.com 邮箱；队员材料和分管领导、

联络员名单等，请报送省扶贫办扶贫开发处，电子材料发至

zzbxxzx@sina.com 邮箱。联系人：省委组织部干部一处黄煦，联

系电话：025-83393361；省扶贫办扶贫开发处张大鹏，联系电话：

025-83391705。 

 

附件：1、苏北 12 县（区）“五方挂钩”帮扶单位名单 

2、帮扶工作队队员简要情况表 

3、帮扶工作队队员人选名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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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 

 

中 共 江 苏 省 委 组 织 部

江苏省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江 苏 省 财 政 厅

2016 年 1 月 2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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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苏北12县（区）“五方挂钩”帮扶单位名单 
（单位名称前加“★”的为组长单位，加“☆”的为副组长单位） 

挂 钩 帮 扶 单 位 名 称 

各 类 企 业 
县 

（区） 
单位
数量

省（部）直单位 苏南县市 高校院所 
部属国企 省属国企 省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 民营企业 

丰 县 20 

★省农委 
☆省卫计委 
省粮食局 
省烟草专卖局 
省作家协会 

☆无锡市锡山区
东南大学 
南京医科大学 

省农业发展银行 
中船重工第 716 所 
中船重工第 723 所 
中核华兴建设公司 
北方通用电子集团（559厂） 

华泰证券公司 
江苏有线公司 
江苏方源集团 
南京禄口国际机场 
江苏恒实集团 

徐州佳丰食品有限公司 
苏州市南环桥市场发展股份有限公
司 

 

睢 
宁 
县 

21 

★省发改委 
☆省质监局 
省商务厅 
团省委 
省安监局 
省文联 
省通信管理局 
华东地质勘查局 

☆江阴市 
宜兴市 

中国矿业大学 
江南大学 
江苏师范大学 
徐州医学院 

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 
大屯煤电集团公司 
中石化江苏石油分公司 

徐州矿务集团 
徐州金孔雀面粉有限公司 
中粮肉食（宿迁）有限公司 
江苏三江林业有限公司 

 

灌 
云 
县 

26 

★省交通运输厅 
☆省地税局 
省政协办公厅 
省高级人民法院 
省委老干部局 
省国税局 
省工商联 
省社科联 
省农机局 
华东石油局 

☆扬中市 
镇江市京口区

中国药科大学 
淮海工学院 

交通银行南京分行 
太平洋产险江苏分公司 
太平洋寿险江苏分公司 
中船重工第 702 所 
江苏核电有限公司 
南京玻璃纤维研究院 

☆省农垦集团 
苏豪控股有限公司 
省惠隆资产管理公司 
江苏高科技投资集团 

云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
江苏利昂实业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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挂 钩 帮 扶 单 位 名 称 

各 类 企 业 
县 

（区） 
单位
数量

省（部）直单位 苏南县市 高校院所 
部属国企 省属国企 省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 民营企业 

灌 
南 
县 

23 

★省委办公厅 
省统计局 
省新闻出版局 
江苏海事局 
省农村信用联合社 
人行南京分行 

☆太仓市 
昆山市 
苏州市姑苏区

南京农业大学 

国家开发银行江苏分行 
中国人寿产险江苏分公司 
恒泰保险经纪公司 
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 
中国电科集团第 28 所 

☆省交通控股公司 
江苏海外企业集团 
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
省沿海开发集团 
江苏钟山宾馆集团 
南京金陵饭店集团 

连云港市香如食用菌有限公
司 
连云港丽沙食用菌有限公司 

 

淮 
安 
区 

24 

★省国土厅 
☆省环保厅 
☆省林业局 
省委组织部 
省物价局 
省食品药品监管局 

☆南京市建邺区
南京市浦口区

南京信息工程大学
江苏大学 
南京中医药大学
南京艺术学院 
南京审计大学 
江苏警官学院 

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
中国信保江苏分公司 
中科院南京分院 
中国电科第 55 所 
中船重工第 724 所 
仪征化纤有限公司 

新华报业传媒集团 
丹阳市苏中实业有限公司 
江苏奥斯忒食品有限公司 

南京钢铁集团 

淮 
阴 
区 

21 

★省住建厅 
☆省经信委 
☆省水利厅 
省军区机关 
省委研究室 
省委党校 
省旅游局 
《群众》杂志社 

☆南京市江宁区
南京市玄武区

河海大学 
南京邮电大学 
淮阴工学院 

工行江苏省分行 
省邮政公司 
省移动通信公司 
扬子石化有限公司 
南京中船绿洲（476 厂） 

江苏水源公司 
淮安天参农牧水产有限公司 
苏州苏太企业有限公司 

 

涟 
水 
县 

20 

★省政府办公厅 
☆省委宣传部 
省纪委 
省委政法委 
省级机关事务管理局 
省体育局 
省妇联 
省民防局 
江苏石油勘探局 

☆南京市秦淮区

南京航空航天大学
江苏第二师范学院
江苏开放大学 
淮阴师范学院 

华夏银行南京分行 
中国人寿保险江苏分公司 
省电信公司 
中航工业金城集团（511厂） 

 
扬州粮食储运加工有限公司 
扬州市名佳面粉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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挂 钩 帮 扶 单 位 名 称 

各 类 企 业 
县 

（区） 
单位
数量

省（部）直单位 苏南县市 高校院所 
部属国企 省属国企 省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 民营企业 

响 
水 
县 

20 

★省财政厅 
☆省公安厅 
☆省检察院 
省编办 
省外办 
省审计厅 
省档案局 
省广电局 
省广播电视总台 

☆常州市钟楼区
常州市天宁区

南京理工大学 
南京师范大学 
盐城工学院 
盐城师范学院 

中信银行南京分行 
农业部南京农机化所 
金陵石化公司 

 
南京新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
江苏天菏源食品有限公司 

 

滨 
海 
县 

21 

★省人社厅 
☆省农业资源开发局 
省级机关工委 
省委党史办 
省气象局 
南京海关 

☆溧阳市 
常州市新北区

扬州大学 
南京财经大学 
南通大学 
常州大学 
江苏理工学院 

☆省电力公司 
南京铁路办 
建行江苏省分行 
中石化集团南化公司 
北方信息控制集团 
南京宏光空降设备厂（513厂） 

 
江苏海大食品有限公司 
江苏宇宸面粉有限公司 

 

沭 
阳 
县 

21 

★省民政厅 
☆省工商局 
省民委 
省台办 
省科协 
省侨联 
江苏调查总队 

☆昆山市 

苏州大学 
南京工业大学 
南京林业大学 
南京体育学院 

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
光大银行南京分行 
南京晨光集团（307 厂） 
南京华东电子集团（741厂） 

☆省国信集团 
江苏银行 

金坛市江南春米业有限公司 
无锡凤凰画材有限公司 
常州市蒋记食品有限公司 

 

泗 
阳 
县 

24 

★省科技厅 
☆省文化厅 
☆省教育厅 
省委统战部 
省总工会 
省供销社 
省信访局 
省测绘局 

☆苏州市吴江区
苏州市虎丘区

江苏科技大学 
苏州科技学院 

省农业银行 
中国进出口银行南京分行 
江苏省中科院植物研究所 
江苏苏美达集团公司 
江苏中烟工业公司 
北方激光科技集团（5308厂） 
东航江苏有限公司 

中江国际集团 

南京帅丰饲料科技有限公司 
江苏宝宝集团公司 
江苏绿港现代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
司 

苏宁控股集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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挂 钩 帮 扶 单 位 名 称 

各 类 企 业 
县 

（区） 
单位
数量

省（部）直单位 苏南县市 高校院所 
部属国企 省属国企 省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 民营企业 

泗 
洪 
县 

25 

★省人大办公厅 
☆省国资委 
☆省海洋渔业局 
省司法厅 
省侨办 
江苏检验检疫局 
省知识产权局 
省农科院 
省社科院 

☆常熟市 
苏州市相城区

南京大学 
南京工程学院 
常熟理工学院 

浦发银行南京分行 
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
平安银行南京分行 
中国人保江苏省分公司 
中国电科集团第 14 所 
江苏北方湖光光电公司 
中国联通江苏省分公司 

省粮食集团 
江苏汇鸿国际集团 

天宁香料（江苏）有限公司 
江苏安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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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帮扶工作队队员简要情况表 

姓 名  性 别  
出生年月 
（岁） 

 

民 族  籍 贯  出 生 地  

入党 
时间 

 
参加工

作时间 
 健康状况  

专业技

术职务 
 

熟悉专业 
有何专长 

 

二寸 
免冠 
照片 

全日制 
教  育 

 
毕业院校 
系及专业 

 
学 历 
学 位 在  职 

教  育 
 

毕业院校 
系及专业 

 

现  任  职  务  

简 
 
 

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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奖 情 
惩 况 

 

近 考 
三 核 
年 结 
年 果 
度 

 

称  谓 姓  名 年龄 政治面貌 工 作 单 位 及 职 务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家庭 
主要 
成员 
及重 
要社 
会关 
系 

     

呈报 
单位 
意见 

 
 
 
 

（盖章）  
年   月   日 

主管 
单位 
意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
 
 
 
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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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         

帮扶工作队队员人选名单 
填报单位（公章）：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

序 

号 
姓  名

性 

别 

民 

族 

出生 

年月 

入党 

年月 

工作 

年月 

学历 

学位 
派出单位职务 身份证号码 手机号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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